
 

一、 來訪人士，如不具中共黨
政軍背景、非從事科技研
究、傳習、無須補件或無
虛偽不實須查證情事，預
計須十個工作天。 

二、 大陸經貿專業人士甲類且
任職於跨國企業、或為丙
類、丁類或為大陸科技人
士從事產業科技活動，得
申請一年或三年逐次加簽
旅行證。 

三、 大陸科技人士，得申請換
發六年效期多次旅行證。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從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從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從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從海外海外海外海外申請來台作業流程申請來台作業流程申請來台作業流程申請來台作業流程 備  註 

   海外申請人        
一、提送邀請單位申請書表正本

；或逕提送簡式申請書表（

含旅行證申請書、計畫書、

行程表、來訪名冊。另應通

知在台邀請單位繳規費、專

業證明、保證書等文件） 

二、申請人，如為備註欄內之經

貿專業人士或產業科技人士

，前項簡式書表，另應備具

電子檔送件（可於境管局網

站下載電子檔格式） 

     邀請單位       
 

繳送申請書表（含申請人

及邀請單位專業資格、保

證書等文件一式四份） 

許可並同意核發旅行證並由邀請

單位轉發或駁回處分 

境管局（二個工作天） 

許可並發旅行證正本予外館轉發

申請人（約須多加廿三天，另將

副本送邀請單位） 

  駐外代表單位  
一、收申請書表 

二、將收件狀況或

電子檔以 email

傳送境管局 

三、安全調查 
                    

 

查驗發證 

 境管局(二個工作天)   

一、收受申請書表 

二、核送申請案予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建檔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六個工作天)   

一、申請人專業資格審查 

二、邀請單位專業資格審

查 

三、邀請計畫、行程等審

查 

四、查驗並建議是否同意

將旅行正本送邀請單

位轉發 

申請書表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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